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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云市监竞处字〔2022〕02 号

当事人： 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站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9153232678165716X4

住所（住址）：大姚县金碧镇校场路 18 号

经营范围：机动车驾驶员技能培训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武洪彦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报的

《关于上报大姚县锦星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等四家驾驶培训

单位涉嫌达成垄断协议共同上涨驾驶技能培训费垄断行为线索的

报告》。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1 年 3 月 5 日立案。执法人

员 2021 年 3 月 16 日－19 日前往大姚县进行调查。于 3 月 17 日

上午在大姚县金碧镇校场路 18 号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

站会议室对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站进行了询问调查，并

提取了相关证据，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站法定代表人武

洪彦接受了询问，执法人员同时下发了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本文书一式 三 份， 一 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办案机构留存。



2

垄断案件调查通知书》（云市监垄断查〔2021〕03 号）。3 月 19

日上午再次对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站法定代表人武洪彦

进行了询问。并委托昆明精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收入和成本进行

审计。

经查：当事人大姚县农机校汽车驾驶员培训站会同大姚县锦

星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、大姚一乘驾驶培训服务有限公司、

大姚县金辉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共同研究商量四次后，于

2020年 7月 30日签定了《大姚县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自律公约》，

在行业自律公约明确了自 2020年 8月 1日起公约成员单位统一机

动车驾驶培训费收取标准“小型汽车手动挡（C1）培训费不得低

于 5400 元/人，小型汽车自动挡（C2）培训费不得低于 6400 元/

人，三轮摩托车（D）培训费不得低于 580 元/人，两轮摩托车（E、

F）培训费不得低于 460 元/人”， 并缴纳履约保证金（每个成员

单位 100000.00 元），统一由大姚县锦星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

司保管。2020 年 10 月 20 日在有关部门约谈后，自行进行整改，

终止了统一收费。经昆明精诚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有关财务数据进

行审计：“当事人 2020 年 8 月 1 日－2020 年 10 月 20 日期间期

间收入 139，000 元，账面成本支出 225，127.32 元，收入减去成

本后，违法所得为-86，127.32 元。2020 年该公司收入共计 1，

402，541.31 元”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. 2021 年 3 月 17 日、19 日《询问（调查）笔录》两份，证

明当事人参与签定《大姚县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自律公约》的事

实。

2.2021 年 3 月 16 日《现场检查笔录》一份，证明执法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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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对当事人开展调查的事实。

3.《公告》原件一份，证明当事人确定共同涨价时间和涨价

金额的事实。

4.《大姚县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自律公约》复印件一份证明

当事人确定共同涨价时间和涨价金额的事实。

5.《审计报告》一份证明当事人在签订垄断协议期间的违法

所得和上一年度营业收入情况。

6.取消统一收费标准《通知》原件一份证明当事人统一收费

的停止时间和改正情况。

我局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（云市监竞处告字〔2021〕01 号），当事人于 2021 年 12 月 10

日向我局进行书面的陈述、申辩：1.以 2020 年度销售额 1，402，

541.31 元作为行政处罚的金额，行政处罚没有合法依据，认定事

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；2.拟进行的行政处罚违反法定程序，不遵守

时限，违反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期限，严重超期，明显违法，行政

处罚无效。本机关根据当事人提出的陈述、申辩理由，经研究认

为：1.关于销售额的计算，以经营者在实施垄断行为的地域范围

内涉案商品（或服务）的销售收入作为计算罚款所依据的销售额。

我局认定的年销售额，是已经扣除了当事人的合理支出，以此作

为处罚依据并无不当；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退费，系其应

承担的商业风险，并非应从销售额中扣除的法定事由，故该陈述

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2.反垄断案件适用的是特别程序规定，本案

并未超过法定办案期限；办案机构已依法在作出行政处罚告知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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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报告。故当事人的该陈述申辩意见不予

采纳。

综上所述，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

第十三条“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：(一)

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”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 号《禁

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》第七条“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商

品或者服务（以下统称商品）价格达成下列垄断协议：（一）固

定或者变更价格水平、价格变动幅度、利润水平或者折扣、手续

费等其他费用”的规定，构成垄断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反垄断法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“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，达成并实

施垄断协议的，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;

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，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0 号《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》第

三十二条第一款“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，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，

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上一

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；尚未实施所达成

的垄断协议的，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。虽然当事

人在相关部门约谈后进行了整改，但在实施期间给社会造成一定

的影响。调查期间当事人能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和根据《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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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》得出的结论当事人在垄断协议执行期间违法所得为负数等

情况，按照自由裁量权的规定，我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

并处以 2020 年销售额 3%的罚款：1，402，541.31 元×3%＝

42,076.24 元。

当事人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云南省市

场监督管理局开据《云南省非税收入一般收款书》，将罚款

42,076.24 元（肆万贰仟零柒拾陆元贰角肆分）上缴国家金库云

南省分库。逾期不缴纳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，

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云南省人民政府或国家市场监督

管理总局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在 6 个月内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但复议诉讼

期间不得停止执行本决定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

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我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

行。

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2 月 28 日

（我局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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